附件1

   韶关市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用标检测补助申请表

编号：
	企业名称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补助类型
	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用标检测补助
	 产品名称
	

	申请用标产品检测费用（元）
	

	申请补助金额（元）
	

	收款单位
	

	开户行及账号
	

	附件材料:

  1. 申请人主体资格证书及银行开户证明复印件；

  2. 佐证材料：包括用标申请表、地标产品检测报告和用标产品检测发票。

	申请单位意见：

  本《补助申请表》填写的内容及提交的材料，已经我单位核对无误，并对此负责且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。

负责人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公章）  

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	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督管理局初审意见： 

    经初审，该单位提交的申请材料符合要求，同意申请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用标检测补助。

审核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 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知识产权保护科审核意见：

经审核，符合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专项补助资金项目申报条件，拟同意补助。

审核人：         科室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
	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批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 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附件2
韶关市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使用（换标）补助申请表
编号：
	企业名称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补助类型
	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使用（换标）补助
	产品名称
	

	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使用（换标）费用（元）
	

	申请补助金额（元）
	

	收款单位
	

	开户行及账号
	

	附件材料:

  1. 申请人主体资格证书及银行开户证明复印件；

  2. 佐证材料（包括专用标志印刷发票和产品设计图片、实物图片、宣传图片等）。

	申请单位意见：

    本《补助申请表》填写的内容及提交的材料，已经我单位核对无误，并对此负责且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。

负责人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公章）  

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	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督管理局初审意见：  

    经审查，该单位提交的申请材料符合要求，同意申请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使用（换标）补助。

审查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 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知识产权保护科审核意见：

经审核，符合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专项补助资金项目申报条件，拟同意补助。

审核人：          科室负责人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批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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